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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央行向支付机构下发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
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个人
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1000元，
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3月14日，央
行暂停虚拟信用卡及二维码支付
业务。这些情况表明，管理部门对
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处于进行时，也
非常有必要。正如我国网络购物从
概念到蓬勃发展让人始料而未及，
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也有可
能超出大多人想象。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在被
称为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元年”
的2013年，由于互联网技术与金融
的加速融合，互联网金融开始产生
了系统性的影响，需要妥善应对，
并及时加强规范和引导。

我国传统金融与互联网的融
合正处于大发展时期。严格讲，只
有在互联网平台上充分利用大数
据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而推出
的金融服务才属于互联网金融。按
照这一定义，我国尚未出现纯粹意
义上的互联网金融。但传统金融业
在互联网上拓展的金融互联网正
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据统计，截至
2013年第二季度末，“阿里小贷”累
计投放贷款超过1000亿元；2013年
上半年新增放贷量约420亿元，同期
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总额
1121亿元。网络销售市场前景广阔，
“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销售货币
市场基金业务具有强大的“吸金”
能力，在诞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已经形成高达5000亿元的存量规

模。虽然P2P风险事件频发，但依然
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从2009年的9

家到2013年的130多家，平台成交金
额也呈倍数增长，显示出旺盛生命
力。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众
筹业务发展潜力巨大，预计到2025

年将形成5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第
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呈高速增长，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3年支付体系
运行总体情况》显示，去年我国第
三方支付机构累计发生互联网支
付业务153 . 38亿笔，金额达9 . 22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6 . 06%和48 . 57%。
广义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开始显示出对金融业的系统性影
响。一是重塑资金市场格局。以
“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代销基
金，对传统银行体系内的资金分

布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明显增
加了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成本，
影响到存款增长稳定性。二是革
新财富管理理念。过去，财富管
理主要为相对较高净值人群提供
的理财服务。但在互联网金融
下，由于财富管理门槛极低，开
始具备普惠金融的特征。三是替
代传统支付形式。据艾瑞咨询数
据显示，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
1 . 3万亿元，是2005年的67倍多，年
复合增长率超过80%。随着网络零
售额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支付将
逐步替代传统支付方式，并深刻
影响到我国支付体系的结构与发
展。四是变革传统金融业务。在
互联网金融发展背景下，传统金
融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
术，对固有金融产品要素进行变
革，以明显降低运营成本，提高
产品销售竞争力；改革风险管理
理念与架构，更多依靠模型去识
别与发现潜在风险，大幅提升金
融风险管理能力。

在包容互联网金融发展同时，
金融业也需要全方位审视与主动
应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所逐步显现
出的系统性影响。回顾“余额宝”推
出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出其后的
巨大市场影响力。随着传统金融业
触网趋势的进一步确立，互联网平
台涉足金融领域的兴趣已经被点
燃，需要认真关注与应对潜藏的信
息不透明、技术风险、欺诈风险、洗
钱风险等等，互联网金融上的金融
消费权益保护也需要尽早提上议
事日程。(宗合)

互互联联网网金金融融拟拟加加强强监监管管
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是稳健运行前提

央行近日下发的《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支付机构
不得为金融机构以及从事融资、理财、担保、货币兑换等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
支付机构应对转账转入资金进行单独管理，转入资金只能用于消费和转账转出，不得向银行账
户回提。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同一客户所有支付账户转账年累计金额
不得超过1万元。个人支付账户单笔消费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同一个客户所有支付账户消费月
累计金额不得超过1万元。超过限额的，应通过客户的银行账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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